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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综合

□据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9日至
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听
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
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
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
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
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
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
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消除各方面体制机制
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
的前景。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
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
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
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
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
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等。

最高检：中央批准成立新反贪总局
专查大案要案，局长由一名副部级官员兼任

1995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正式成立 （资料图片）

邱学强向媒体透露，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正
式批准最高检党组提出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的
主要特点是整合力量、优化职能，从有利于最高检
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
级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清除制
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发，成立新

的反贪总局。新的反贪总局成立后，职能配置
更加科学，办案力量进一步增强，领导班子进一
步优化，局长由一名副部级检察委员会专职委
员兼任，目标是把反贪局建设成为具有强大战
斗力、威慑力、公信力，灵敏高效的中国检察反
腐败专门机构。

在提到查办职务犯罪的重要部门反贪总局
时，邱学强表示，自己作为反腐败战线上的一名老
兵，亲身经历了反贪局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全过
程。自1995年设立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认真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为推进反腐败斗争做出了重要

贡献，但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
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机构设置不合理、力
量分散、案多人少、统筹乏力、装备落后等问题日
益凸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
需要，亟待改革。

邱学强表示，当前职务犯罪有一个值得高度
重视的发展趋势，即系统化、区域化、家族化、群体
化等动向更加明显。从一起案件、一个犯罪嫌疑
人入手，往往牵出一大批案件，有的波及一个单位
乃至整个行业系统。

在今年最高检直接组织查办的国家发改委系
列案件中，查处了11名局级干部，其中价格司原领

导班子大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出现塌方式腐败。
邱学强强调，这些案件涉及人多、涉及面广，各种
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严重危害社会发展，危及政权
安全，破坏力、冲击力很强。下一步，要积极应对
职务犯罪群体化，统筹运用提办、交办、改变管辖
和区域联动办案等多种方式，不断增强办案合力、
协同作战能力，打好反腐败整体战。

□据《北京晚报》

日前，十八届
中央纪委常委、最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邱学强向媒体
表示，中央已批准
最高检成立新的反
贪总局，局长由一
名副部级检察委员
会专职委员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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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值得高度重视

一些影响办案成效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改革从有利于最高检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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